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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海魚養殖條例》 (第 353 章 ) 

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  (第 313 章 ) 

《水污染管制條例》  (第 358 章 ) 

 

 

《 2023 年魚類養殖區 (指定 )(修訂 )令》  

《 2023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範圍指明 )(修訂 )公告》  

《 2023 年水質指標聲明 (大鵬灣水質管制區 )(修訂 )聲明》  

 

引言  

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(“漁護署署長 ”) 根據《海魚養殖條例》

(第 353 章 )( “《條例》 ”)第 5(a)條，作出載列於附件一的《 2023 年魚

類養殖區 (指定 )(修訂 )令》(“《修訂令》”)指定四個新魚類養殖區，以

促進海魚養殖的發展及協助捕撈漁民轉型至可持續發展模式。而海事

處處長和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(“局長 ”)亦分別作出載列於附件二的

《 2023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範圍指明 ) (修訂 )公告》 (“《修訂公告》” )

及載列於附件三的《 2023 年水質指標聲明 (大鵬灣水質管制區 )(修訂 )

聲明》 (“《修訂聲明》” )，以反映根據《修訂令》指定的新魚類養

殖區。  

 

背景  

2. 所有海魚養殖活動均須根據《條例》領有有效海魚養殖業牌

照並在指定的魚類養殖區進行。現時香港共有 26 個魚類養殖區，佔

海面面積共 209 公頃，大部分位於近岸水域。為進一步支援本地水產

養殖業及捕撈漁民轉型至可持續的深海養殖方式，漁農自然護理署

(“漁護署 ”) 委託顧問進行研究，以尋找合適地點設置新魚類養殖區。

研究選定黃竹角海、大鵬灣、外塔門及蒲台（東南）四個地點。研究

另建議於該四個地點採用深海網箱或現代化的養殖模式 1。四個魚類

養殖區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根據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獲得批准，

指定新魚類養殖區的環境許可證亦於 2023 年 5 月發出。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例如鋼鐵桁架、高密度聚乙烯網箱和具抗強風浪能力的養殖設施，自動化投餌和實時監測系統

等，與現有遮蔽魚類養殖區所使用的傳統魚排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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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
3. 我們建議在黃竹角海、大鵬灣、外塔門和蒲台（東南）指定

四個總面積約 590 公頃的新魚類養殖區。經考慮本地水產養殖業的作

業模式和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南海水產研究所的建議，漁護署會先指

定所有四個新魚類養殖區（附件四），並分兩階段開展魚類養殖區的

運作。第一階段的黃竹角海和大鵬灣魚類養殖區（總面積約 435 公頃）

將於 2023 年 12 月 13 日的指定生效日期起啟用。在檢視該兩個魚類

養殖區的運作情況後，漁護署署長將於適當時候在憲報刊登生效日期

公告 2，以開展第二階段位於外塔門和蒲台（東南）兩個魚類養殖區（總

面積約 155 公頃）的運作。  

 

修訂法例  

透過《修訂令》對《魚類養殖區 (指定 )令》 (第 353B 章 ) 附表作出修

訂  

 

4. 為實行上述第三段的建議，政府建議修訂第 353B 章的附表，

以加入以下地點為新項目―   

 

 項目  地點名稱  描述  

 

 30 黃竹角海  

魚類養殖區  

存 放 在 漁 護 署 署 長 辦 事 處 的

FC1067A 號圖則上劃定並塗上粉

紅色的水域範圍  

  

 31 大鵬灣  

魚類養殖區  

存 放 在 漁 護 署 署 長 辦 事 處 的

FC1068A 號圖則上劃定並塗上粉

紅色的水域範圍  

 

 32 外塔門  

魚類養殖區  

存 放 在 漁 護 署 署 長 辦 事 處 的

FC1069A 號圖則上劃定並塗上粉

紅色的水域範圍  

 

 33 蒲台（東南）  

魚類養殖區  

存 放 在 漁 護 署 署 長 辦 事 處 的

FC1070A 號圖則上劃定並塗上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生效日期公告屬附屬法例，需經過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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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色的水域範圍  

 

透過《修訂公告》對《船舶及港口管制 (範圍指明 )公告》(第 313O 章 ) 

附表作出修訂  

 

5.  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(第 313 章 )第 6(2)條列明海事處處

長可藉憲報公告，指明在香港水域的某個範圍可不經處長允許而敷設、

放置、豎立或維持公告所指明的任何浮動或其他構築物。政府須修訂

第 313 章下的第 313O 章，以將上述第三段的四個新魚類養殖區添加

到第 313O 章附表中魚類養殖區的現有清單內。與上述第三段第 353B

章的安排相若，首兩個魚類養殖區將於 2023 年 12 月 13 日啟用。餘

下兩個位於外塔門和蒲台 (東南 )的魚類養殖區將於漁護署署長以憲

報刊登生效日期後開展運作。  

 

透過《修訂聲明》對《水質指標聲明 (大鵬灣水質管制區 )》 (第 358U

章 ) 作出修訂  

 

6. 《水污染管制條例》 (第 358 章 )管制香港水域的污染。為確

保大鵬灣水質管制區相關的水質指標適用於擬議新增設的魚類養殖

區 (即黃竹角海、大鵬灣和外塔門 )，以保護養殖區內的魚類養殖活動，

第 358U 章中 “魚類養殖分區 ”的定義建議修訂為 “指根據《魚類養殖區

(指定 )令》 (第 353 章，附屬法例 B)指定為魚類養殖區並位於大鵬灣

水質管制區內的範圍 ”。此做法將連結第 358U 章  “魚類養殖分區 ”及

第 353B 章 “魚類養殖區 ”的定義，讓漁護署署長在無須改動第 358U 章

的情況下，根據第 353B 章變更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內的魚類養殖區，

以滿足未來對魚類養殖區的變更。此做法與《南區水質管制區水質指

標聲明》（第 358I 章）相若，當中 “魚類養殖分區”的定義 “指根據《魚

類養殖區 (指定 )令》(第 353 章，附屬法例 B)指定為魚類養殖區 ”。 因

應第 358U 章  “魚類養殖分區 ”定義的建議修訂，第 358U 章的地圖往

後將無需顯示 “魚類養殖分區 ”。局長會簽署一套新地圖，以刪除地圖

上所有有關魚類養殖分區的提述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7. 我們現把《修訂令》、《修訂公告》及《修訂聲明》提交立法

會省覽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，以期於 2023 年 12 月 13 日開始

實施建議。立法程序時間表詳情如下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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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登憲報  2023 年 10 月 20 日  

提交立法會  2023 年 10 月 25 日  

《修訂令》 (兩個分別位於外

塔門及蒲台 (東南 )的魚類養殖

區的運作除外 )、《修訂公告》 

(兩個分別位於外塔門及蒲台

(東南 )的魚類養殖區的運作除

外 ) 及《修訂聲明》生效日期  

2023 年 12 月 13 日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8. 建議可為本地漁業社群提供機會發展或轉型至現代化和可持續

漁業作業模式。透過在新魚類養殖區推行各項相關措施，我們預期本

地海魚養殖產量可在五年內增加一倍。就經濟影響而言，指定新魚類

養殖區會增加本地海魚養殖業的生產能力。就家庭角度而言，建議可

為漁民家庭帶來更穩定收入以改善生計，從而為進一步加強家庭責任

及穩定性帶來正面影響。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

建議不會影響《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的約束力。  

 

9. 在適當考慮養殖承載量、管理魚類養殖活動、改良飼養方式和

推行優化措施，以及密切監測新魚類養殖區對水質和沉積物的潛在影

響下，建議不會引致任何對環境不可接受的影響。  

 

10. 四個新魚類養殖區的面積約為現有魚類養殖區總面積的三倍。

我們會在有需要時提供理據按既定機制尋求額外的資源及人手，以處

理新海魚養殖業牌照的申請、管理新持牌養魚場和實施環境監測和審

核。  

 

公眾諮詢   

11. 我們在 2023 年 2 月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

簡介指定及分階段開放四個新魚類養殖區的安排。我們亦在就指定魚

類養殖區的建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期間諮詢相關持份者，包括主要漁

業協會、養魚戶、鄉事委員會代表和環保團體代表等。事務委員會及

相關持份者均對建議表示支持。漁農業諮詢委員會的漁業小組亦對建

議表示支持。此外，環境保護署在 2023 年 9 月就修訂第 358U 章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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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環境諮詢委員會，亦未有收到任何反對。  

 

宣傳安排  

12. 我們會向相關漁民團體、環保團體及地區遊艇會通報以上建議

的法例修訂生效日期 (2023 年 12 月 13 日 )(兩個分別位於外塔門及蒲

台 (東南 )的魚類養殖區的運作除外 )。我們亦會在修訂生效日發出新聞

稿並安排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。  

 

查詢  

13. 如就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環境及生態局首席助理秘

書長（食物）3 左健蘭女士（電話：3509 8927）或漁護署助理署長（漁

業及海洋護理）黎存志先生（電話： 2150 6604）。  

 

 

環境及生態局  

漁農自然護理署  

2023 年 1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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